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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43  900924   证券简称：上工申贝  上工 B 股   公告编号：2016-050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股东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受让人增持，均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标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提示性

公告》，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

受让方的公告》，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 6000 万

股 A 股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与综合评审结果的公告》，就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上

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国资委”）拟协议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 6000 万股 A 股股份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公告。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接到浦

东国资委通知，浦东国资委与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科投”）的

全资子公司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科飞人”）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

签署了《关于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万股 A 股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

份转让完成后，浦科飞人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浦东国资委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相关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简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浦东国资委 105,395,358 19.21 45,395,358 8.27 

浦科飞人 0 0 60,000,000 10.94 

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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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 

（二）标的股份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6000 万股 A 股股份（约占目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94%）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受让方。 

（三）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定价根据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9 号）

的相关规定执行。根据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的综合评审结果，并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确认，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 11.88 元，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712,800,000 元（大写：

柒亿壹仟贰佰捌拾万元整）。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成立后，受让方母公司浦东科投根据征集公告向转让方支付的

缔约保证金自动转化为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缔约保证金。除缔约保证金之外的转让价

款应由受让方在本协议书生效且受让方收到转让方的付款通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向转让方支付完毕。自该等款项全部及时付清之时起，原缔约保证金即自动转为转让

价款的一部分。 

（四）股份过户 

双方应在本股份转让协议书生效后，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尾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共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手续。 

（五）转让方承诺 

转让方承诺在本协议书生效后，按本协议书的约定及时签署、提供相关文件，尽最

大努力促进完成股份过户手续。转让方承诺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将不主动增持目标

公司股份，导致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股份超过受让方（经过受让方同意的除外）。 

（六）受让方承诺 

受让方承诺在其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期间，不提议或同意将目标公司注册与税收户管

所在地从浦东新区迁出。受让方承诺自股份交割之日起至少 12 个月内不减持，并承诺

36 个月内不减持至低于转让方的持股比例。 

（七）争议解决与违约责任 

凡因履行本协议书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争议，双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应将争议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本协议书签署后，如受让方迟延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应按照迟延支付金额的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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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日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如受让方迟延支付股份转让价款超过一个月（三十日历

天）的，或在递交申请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或欺诈行为导致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失败的，

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根据《合同法》及《担保法》相关规定，按照标的股权

总价款 20%的标准在受让方所支付的缔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作为受让方违约金。如双方

协商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转让方应于协议终止之日起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归还受让方支

付的缔约保证金和相应存款利息，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转让方应按照缔约保证金金额

的万分之三/日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本次股权转让如未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则双方终止交易，不

视为任何一方的违约，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此情形下，转让方应向受让方退还包括缔约

保证金在内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和相应存款利息。 

（八）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书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且其中最晚成就之日起生效： 

1. 转让方内部决策机构批准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本协议书项下的目标公

司股份； 

2. 本次股份转让获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 

3. 本次股份转让经国务院国资委、上海市国资委批准同意。 

三、股份受让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罗山路 1502 弄 14 号 

法定代表人：朱旭东 

注册资本：6,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6 日 

经营期限：2016 年 6 月 16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浦科飞人是浦东科投的全资子公司，浦东科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西路 778 号 15 幢 107 室 

法定代表人：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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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6 月 3 日 

经营期限：1999 年 6 月 3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兼并

重组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资产管理。 

四、本次股份转让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浦科飞人持有公司 60,000,000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4%，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浦东国资委持有公司 45,395,358 股股份，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 8.27%，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由于上述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较低，但

较为接近且均未超过 30%，因此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没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单独对

公司形成控制关系，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须取得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

批准，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

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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